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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黔文明办 〔２０１７〕 １３ 号

关于举办贵州省第九届“讲文明树新风”
公益广告大赛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党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教育局、

工商局、新闻出版广电局、通信管理局，贵安新区党工委政治

部，省内各高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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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，省委宣传部、省文明办决定

联合省教育厅、省工商局、省新闻出版广电局、省通信管理局

举办以创建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家庭、文明校

园（以下简称五大创建）为创作主题的贵州省第九届“讲文明

树新风”公益广告大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贵州省公益广告大赛征集活动组委会，下设组委会

办公室。
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、贵州省文明办、贵

州省教育厅、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

局、贵州省通信管理局；

（二）协办单位：贵州日报报业集团、贵州广播电视台、贵

阳日报传媒集团、贵阳广播电视台、贵州省广告协会；

（三）承办单位：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营运中心、贵州

天马传媒有限公司。

二、大赛主题

大赛以创建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家庭、文

明校园为创作主题，具体创作方向如下：

（一）文明城市

创作方向：阐释城市品牌，解读城市形象；促进生态文明

和法治社会建设，提倡秩序井然的社会风尚、廉洁高效的政

务环境、诚实守信的市场风气；规范旅行社、导游服务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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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旅游服务质量，让游客在贵州吃得放心、住得安心、游得

舒心。

（二）文明村镇

创作方向：做好移风易俗，反对铺张浪费、炫富攀比、天价

彩礼、大操大办、薄养厚葬、封建迷信、赌博败家等不良风气。

提倡男女平等、关爱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

产。 提倡文明、规范的经营农家乐和农家客栈，充分展示美丽

乡村的民风民俗。

（三）文明单位

创作方向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团结协作，

作风民主，加强廉政建设。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，弘扬道德模

范、劳动模范、身边好人及工匠精神。 履行社会责任，支持扶

贫帮困。 大力宣传我省涌现的脱贫攻坚先进典型，宣传和解

读脱贫政策，如山地旅游扶贫、生态扶贫、易地搬迁扶贫等。

（四）文明家庭

创作方向：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传递尊老爱幼、

男女平等、夫妻和睦、勤俭持家、邻里团结的观念，推动形成爱

国、爱家、相亲相爱、向上向善、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

新风尚，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。

家庭。 千家万户都好，国家才能好，民族才能好，家和才

能万事兴。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，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，家庭

文明则社会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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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教。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，要重言传、重身教，

教知识、育品德。 传递尊老爱幼、男女平等、夫妻和睦、勤俭

持家、邻里团结的观念，倡导忠诚、责任、亲情、学习、公益的

理念。

家风。 家风好，家道兴盛；家风差，贻害社会；弘扬相亲相

爱、勤俭持家、尊老爱幼的家庭风气。 树立遵纪守法、廉洁修

身、艰苦朴素、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；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

红色家风。

（五）文明校园

创作方向：“立德树人” 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

传统美德。 建设优良校风、教风、学风。 尊师重教，宣传优

秀师德、师风，学为人师、行为世范。 健康上网、文明上网、

绿色上网。 加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。 杜绝学术造假、学术

腐败。

三、征集方式

本届大赛分别征集平面类、视频类、广播类等三类作品

（标准要求见附件）。 由各市（州）宣传部（文明办）、省各相关

单位、高校、广告协会以及社会各界，采取集中创作、委托设

计、公开征集等多种形式，遴选出优秀作品，统一报送大赛组

委会。 其中，平面类作品报送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营运中

心；视频类、广播类作品报送贵州天马传媒有限公司，报送要

求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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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作品报送截止时间

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各方责任。 各地党委宣传部、

文明办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，组织好大赛作品征集活动，及时

报送作品；要广泛组织各行各业和社会参与。 公益广告大赛

期间，报纸、期刊、电台、电视台、互联网媒体以及各类社会媒

介要按照组委会要求，拿出重要版面、黄金时段、显著位置等

持续刊播大赛征集宣传和优秀参赛作品展播，形成良好社会

氛围。

（二）狠抓作品质量。 要选准角度、以小见大，灵活运用

群众语言、身边事例、生活画面等各种表现形式丰富作品文化

内涵，提高制作质量，做到导向正确、主题鲜明、内容生动、叙

事合理，创意新颖，思想性、艺术性相统一，主题积极健康向

上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
（三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规范创作要求。 参赛作品须为

原创，版权无争议。 公益广告作品中不得出现行政区划地名、

单位、作者姓名、单位图标等与本次大赛内容无关的元素，如

不得有“贵阳市”、“某某作品”等字样。 参赛作品可能涉及的

肖像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、名称权等问题由作品制作本人或推

荐单位负责。 获奖作品在确保相关权益人法定权益的基础

上，各类参赛优秀作品列入 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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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，供各级各类媒体无偿进行公益展播和宣传，大赛主办方对

入选作品拥有使用权、发表权、宣传权、出版权以及展览权，无

需再取得作者授权且不额外支付酬金。

附件：１ 作品标准和报送要求；

２ 大赛奖项设置；

３ 作品登记表；

４ 大赛流程。

—６—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　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　 贵州省文明办

贵州省教育厅　 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　 贵州省通信管理局

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

　 报：中央文明办，省文明委主任、副主任

　 送：各省文明委成员单位

　 贵州省文明办　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印发

（共印 ２３０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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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：

作品标准和报送要求

参加公益广告大赛作品要求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
作品主题突出，紧扣大赛命题；贴近生活、贴近实际、鲜活生

动，为群众喜闻乐见。

（一）平面类作品格式要求及报送方式

平面类：平面设计稿，尺寸 ３５ｃｍ × ２４ｃｍ、３５ｃｍ × １６ｃｍ 或

２４ｃｍ×１６ｃｍ，彩色。 附带简单创意说明。 交稿时要求交作品

的电子文档，电子文档为 ＪＰＧ 格式，文件大小在 ２０Ｍ 以上。

交稿方式为电子邮箱或 ＱＱ，邮箱号码：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５８３１＠

１６３． ｃｏｍ； ＱＱ 号： １０１２４５０８２１。 联 系 人： 王 萍， 电 话： ０８５１ －

８６６２５８３１。 也可将作品和作品登记表邮寄至：贵州省贵阳市

宝山北路 ３７２ 号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营运中心，邮编：

５５０００１。

（二）非平面类作品格式要求及报送要求

１．视频类 （含 ＦＬＡＳＨ 形式）：时长 １５—３０ 秒 （若作品为

ＦＬＡＳＨ 形式，时长不超过 １ 分钟），单个作品大小不超过

１００Ｍ，保持画质清晰，作品若使用非普通话请制作字幕，以利

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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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广播类：时长 ５０ 秒以内，作品电子版文件格式为 ＭＰ３，

并以 ＷＯＲＤ 电子文档格式附广播文案稿一份。

视频类、广播类将作品和作品登记表统一存放文件夹打

包发到大赛 ＱＱ 邮箱：１４７７４５０７９７＠ ｑｑ． ｃｏｍ，联系人：张涛涛，

电话：０８５１－８５３７７４０５。 也可将作品和作品登记表邮寄至：贵

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大道北段 ７６ 号贵视大厦 １６ 楼品牌宣

传中心，邮编：５５０００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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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：

贵州省第九届“讲文明树新风”
公益广告大赛奖项设置

　 　 一、平面类设：

特等奖 １ 个，奖励奖金 ８０００ 元；

一等奖 ３ 个，奖励奖金 ５０００ 元；

二等奖 ６ 个，奖励奖金 ２０００ 元；

三等奖 １０ 个，奖励奖金 １０００ 元；

优秀奖 １５ 个，奖励奖金 ６００ 元。

二、非平面类设：

１ 视频类

一等奖 １ 名，奖励奖金 ２００００ 元；

二等奖 ３ 名，奖励奖金 ６０００ 元；

三等奖 ５ 名，奖励奖金 ３０００ 元；

优秀奖 １０ 名，奖励奖金 ５００ 元。

２ 广播类

一等奖 ２ 名，奖励奖金 ３０００ 元；

二等奖 ３ 名，奖励奖金 １０００ 元；

三等奖 ５ 名，奖励奖金 ５００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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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奖 １０ 名，奖励奖金 ３００ 元。

三、大赛特设奖项：

优秀组织奖

根据单位组织报送作品及大赛宣传推广情况，设置优秀

组织奖 ３ 个，每个奖励奖金 １００００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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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３：

贵州省第九届“讲文明树新风”
公益广告大赛作品登记表

单位 ／ 个人名称：

参赛类别 □ 平面类　 　 　 　 　 　 □ 视频类　 　 　 　 　 　 □ 广播类

作品名称 篇幅

创意说明

创　 　 意 文　 案 制　 　 作 指导老师

作品

联系人

姓　 　 名 联络地址

电　 　 话 电子邮箱

传　 　 真 邮政编码

声明及约定事项：
１．报名者保证参赛作品及资料的所有内容均属原创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

著作权、商标权、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权利，不含有任何诽谤、淫秽或非法材料。 如有
抄袭或仿冒等情况，经评审委员会裁决认定后，取消其参赛和获奖资格。

２．为推广本赛事，所有参赛者于报名时同意在版权属创作者的前提下，将作品使
用权无偿授权大赛主办单位，供重制、出版或与本活动相关的一切活动中发表。 大赛
主办单位拥有将该参赛作品编制成录像带、光盘或任何形式专辑，以赢利或非赢利方
式推广的权利，如参赛作品权利遭受侵害时，参赛者愿配合主办单位进行追诉。

３．所有参赛作品概不归还。
４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对参赛作品进行使用、修改、演绎、下载或转载，主办单位和

承办单位均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５．参赛者对上述各项声明及约定，均无任何异议。

报名者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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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４：

贵州省第九届“讲文明树新风”
公益广告大赛流程

　 　 １．大赛启动时间：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，在各级媒体进行公告

宣传。

２．大赛作品征集：２０１７ 年 ４ 月—７ 月。 各市（州）文明办

将汇总后的参赛作品进行初审，筛选出符合大赛要求的公益

广告作品，在 ７ 月 ３１ 日前将优秀作品报送大赛组委会。

３．大赛作品评审：２０１７ 年 ８ 月—９ 月组织专家进行作品

评审。

４．大赛获奖作品公示：为保证大赛评审的严肃公正，作品

评审结束后，大赛组委会将对所有获奖作品在各媒体上进行

为期 １５ 天的公示。 如在公示期间，大赛组委会收到对公示作

品的举报、质疑信息，将组织行业专业人士对质疑作品进行鉴

定，确定最终获奖名单。

５．颁奖：大赛将在作品评审结束后进行颁奖，颁奖时间、

地点和方式待定。

６．作品展播：大赛优秀获奖作品将在电视台、广播台、报

刊、公交车电视等平台进行展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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